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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法不责众”等问题

记者了解到，网络暴力行为在刑

法上主要适用的罪名是侮辱罪、诽谤

罪。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取证难、

“法不责众”等棘手问题。

“依法严惩网络暴力，关键在于要

适应网络侮辱、诽谤的特点和危害，进

一步明确法律适用标准，畅通刑事追

诉程序等。”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

任周加海表示。

指导意见根据刑法和相关司法解

释规定，对网络暴力行为所涉及的刑

法罪名适用作了指引性规定。

具体而言，在信息网络上公然侮辱

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

的，以侮辱罪、诽谤罪定罪处罚；组织

“人肉搜索”，违法收集并向不特定多数

人发布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以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定罪处罚。

此外，对借网络暴力事件实施的

恶意营销炒作行为，可以适用非法利

用信息网络罪；对所发现的网络暴力

信息不依法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

务的行为，可以适用拒不履行信息网

络安全管理义务罪。

多种情形适用公诉程序

对广大公众而言，首先要明晰“自

诉”与“公诉”的概念。

自诉，是指由被害人自己或其法

定代理人、近亲属向人民法院直接提

起诉讼。

公诉，是指由人民检察院针对犯

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向人民法院提

出的诉讼。

传统的侮辱、诽谤犯罪多发生在

熟人之间，为了保护被害人隐私、促进

修复社会关系，刑法规定由被害人决

定是否自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

刑法同时也规定，“严重危害社会秩序

和国家利益的除外”，也就是对严重危

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侮辱、诽谤

犯罪应当适用公诉程序。

从过往的案例看，对于遭受侮辱、

诽谤等涉及人身攻击的网暴行为，绝

大多数需要通过自诉或民事诉讼的渠

道主张权利，极少数社会影响极大的

案件，还会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例如“杭州女子取快递被造谣事

件”，从受害者委托代理律师向人民法

院提交刑事自诉状及证据材料，到杭

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建议以诽谤罪

追究造谣者的刑事责任，便是一起不

多见的自诉转公诉案件。

可见，明确法律适用标准，畅通刑

事追诉转向公诉程序，让网暴受害者

不再“一个人战斗”，是有效惩治网络

暴力犯罪的关键。

与传统违法犯罪不同，网络暴力

往往针对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实施，受

害人在确认侵害人、收集证据等方面

存在现实困难，维权成本极高。

“只有通过公诉程序追诉才能及

时、有效收集、固定证据，依法惩罚犯

罪、维护社会公共秩序。”最高人民检察

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文峰说。

对此，指导意见畅通刑事追诉程

序，专门对网络侮辱、诽谤行为“严重

危害社会秩序”的情形细化规定了四

项具体情形和一个兜底项。

四项具体情形中，“造成被害人或

者其近亲属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

果，社会影响恶劣的”情形，是网络暴

力案件中危害最严重、最极端，对公众

安全感和社会秩序冲击最为强烈的情

形。对其适用公诉程序，是严惩恶性

网络暴力犯罪，有效救济被害人权益

的有效途径。

指导意见还依法支持针对网络暴

力的民事维权，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

利人申请，依法作出人格权侵害禁令；

网络暴力行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

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

公益诉讼……网暴受害人的个人力量

非常有限，国家机关的强势介入能为

受害人“撑腰”。

对网络暴力坚持零容忍

对此，指导意见明确：通过信息网

络检举、揭发他人犯罪或者违法违纪

行为，只要不是故意捏造事实或者明

知是捏造的事实而故意散布的，不应

当认定为诽谤违法犯罪。针对他人言

行发表评论、提出批评，即使观点有所

偏颇、言论有些偏激，只要不是肆意谩

骂、恶意诋毁的，不应当认定为侮辱违

法犯罪。

基于此，在网络世界里，如果遇到

他人遭受网络暴力的情况，也应积极

监督、举报，共同营造良好网络氛围。

现实中，网暴实施者往往抱有“法

不责众”的侥幸或从众心理。针对惩

治网暴“法不责众”这一难点，指导意

见明确坚持零容忍态度，对切实矫正

“法不责众”的错误倾向给出两种区分

处理思路。

从重处罚，重点打击恶意发起者、

组织者、恶意推波助澜者以及屡教不

改者。具有针对未成年人、残疾人实

施网络暴力，组织“水军”“打手”等实

施网络暴力，编造“涉性”话题侵害他

人人格尊严，利用“深度合成”等生成

式人工智能技术发布违法信息，以及

网络服务提供者发起、组织网络暴力

等情形的，依法从重处罚。

行政处罚，对于实施网络侮辱、诽

谤等网络暴力行为，尚不构成犯罪但

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等规定的，依法

予以行政处罚。

互联网虽是虚拟空间，但绝非法

外之地！依法维护公民权益和网络秩

序，以“法网”之力清朗互联网，让网暴

者付出应有代价，让网络空间成为“宜

居”的文明家园。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9月27日电

新华社北京9月27日电（记者 吴
雨）中国人民银行9月27日发布消息

称，要持续用力、乘势而上，加大宏观政

策调控力度，精准有力实施稳健的货币

政策，搞好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更好发

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

能，着力扩大内需、提振信心，加快经济

良性循环，为实体经济提供更有力支持。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近日

召开2023年第三季度例会。会议指出，

要加大已出台货币政策实施力度，保持

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信贷合理增长、节

奏平稳。实施好存续结构性货币政策工

具，继续加大对普惠金融、绿色发展、科

技创新、基础设施建设等国民经济重点

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落实好加

大力度支持科技型企业融资行动方案，

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贷款，

支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优化大

宗消费品和社会服务领域消费金融服

务。发挥央行政策利率引导作用，释放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和存款利率市场

化调整机制效能，推动企业融资和居民

信贷成本稳中有降。

会议提出，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

需求，落实新发放首套房贷利率政策动

态调整机制，调降首付比和二套房贷利

率下限，推动降低存量首套房贷利率落

地见效，加大对“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

施建设、城中村改造、保障性住房建设等

金融支持力度。落实促进平台经济健康

发展的金融政策措施，推动平台企业规

范健康持续发展。

此外，在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方面，

会议提出，引导企业和金融机构坚持“风

险中性”理念，综合施策、校正背离、稳定

预期，坚决对单边、顺周期行为予以纠

偏，坚决防范汇率超调风险，保持人民币

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新华社北京9月27日电 记者27日

了解到，财政部等部门当日对外发布多则

公告，明确延续实施多项税费优惠政策。

为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支持企业

发展，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

的公告明确，继续执行部分行政事业性

收费、政府性基金优惠政策：自2024年

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继续执

行《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继续免

征相关防疫药品和医疗器械注册费的公

告》（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告2021

年第9号）和《财政部关于取消、调整部

分政府性基金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7〕18号）第三条规定的地方水库移

民扶持基金政策。

为支持居民供热采暖，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联合发布的公告明确，延续实

施供热企业有关税收政策至2027年供

暖期结束。为促进宣传文化事业发展，

延续实施宣传文化增值税优惠政策至

2027年底。

央行将持续加大
宏观政策调控力度

多项税费优惠
政策延续实施

让网暴受害者
不再一个人战斗

以“法网”清朗互联网 这份指导意见如何为你我撑腰

明确网络暴力罪名适用规
则、违法行为处理规则，明确网
络侮辱、诽谤刑事案件的公诉
标准，依法支持针对网络暴力
的民事维权……

针对“按键伤人”等网
络暴力问题，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
部日前联合出台关于依法
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
指导意见，为网暴被害人及
时提供有效法律救济，让人
民群众充分感受到人格权利

受到保护、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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